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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莊與玄學專題研究

論「道法自然」的三重義及其現代性啟示

宋崇道*

提 要：「道」是老子《道德經》的核心概念，「道法自然」，出自《道德經》，作為老子哲

學的核心命題，歷經 2000多年的詮釋，形成了宇宙論、本體論與實踐論交互的多重涵義。本文則從

「道，取法自然」「道法，本然自然」「順其自然」三個維度展開，結合文獻、注疏及中西哲學比

較，系統解析道家提倡的「自然」概念的獨特性，它既非外在於道的物理世界，亦非機械論的客觀

規律，而是萬物「自己而然」的本然自化狀態。通過揭示道對自然遵循效法的本質、道之法則的內

在自然性以及「順其自然」，展開對個人修養論、政治哲學與生態倫理的研究，力圖呈現這一命題

作為中国哲学基石的自然观的理论深度。

關鍵字：道法自然；義理；自然觀；現代性

「道」是老子《道德經》的核心概念，梁啟超曾經說過，五千言的《道德經》，「最少有四千

言是講道的作用」①。「道法自然」②，出自《道德經》，作為老子哲學的核心命題，經過 2000多年

各界的詮釋與重構，已經形成了宇宙論、本體論與實踐論交互的多重涵義。本文則從「道，取法自

然」「道法，本自然也」「順其自然」三個維度討論：

一、道，取法自然

站在道與自然的效法關係角度，筆者則將「道法自然」的首重涵義理解為——「道，取法自然」。

我們先來看「道法自然」在《道德經》中是如何表述的？

（一）《道德經》第二十五章義理結構

《道德經》第二十五章言：「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

以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強字之曰道，強為之名曰大。大曰逝，逝曰遠，遠曰反。故道大，天大，

地大，王亦大。域中有四大，而王居其一焉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」「道法自然」

則源於此，從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」這一表述可以看出，它是以層層遞進的「法」

（效法、依據）構建了宇宙秩序的層級體系：從人間秩序（人）到地理法則（地），再到天象規律

（天），最終統攝於「道」，而「道」的終極依據是「自然」。

* 作者簡介：宋崇道，男，江西宜春人，管理博士，現為《中華老學》集刊主編，《江西道教》執行主編，江西師

範大學宗教研究所研究員，研究方向為：《道德經》文化與應用、道教學。

① 梁啟超著：《老子、孔子、墨子及其學派》，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 30頁。

② 王卡點校：《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3年，第 103頁。本文所引《道德經》均為此版本，

故後文隱去点校者、出版地、出版社、出版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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磻溪宮石刻幢老子《道德經》中有斷句法如「焉人：法地地，法天天，法道道，法自然。」①「唐

順宗第七子李約，明代進士薛搜，狀元（進士第一名）焦竑有此斷法、悟釋。」②但筆者認為，老子

《道德經》二十五章講的「自然」並非當下現代辭彙理解的「自然界」（natural world），而應該是

古漢語中「自」與「然」的合詞，意為「自己如此」「本然如此」。「它不是一個實體性的存在，

而是一種原則性的概念，指宇宙萬物存在、運動、變化的一種特性或狀態。」③我們也可以通過文本

比較看到，郭店楚簡《老子》（《道德經》）甲本此句也作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」，

與前述三國曹魏時期王弼本一致，這說明「自然」作為終極範疇的地位在早期道家思想中已完全確

立。王弼在《老子注》中對「自然」的詮釋具有範式意義：「自然者，無稱之言，窮極之辭也。」④

所謂「無稱」，指「自然」無法用具體名稱或概念界定，因其是一切存在的終極依據；「窮極之辭」

則強調其作為解釋終點的不可還原性。這一解讀打破了將「自然」具象化的誤區，指出其本質是對

萬物本然狀態的抽象。河上公《老子道德經注》也進一步以 「道性自然，無所法也」⑤說明，道對

自然的「效法」並非對外在對象的模仿，而是道的存在方式本身就是自然——道「獨立而不改，周

行而不殆」，其運行不依賴任何外在力量，故能成為天地萬物的法則。

從文字訓詁角度來看，「法」在先秦時期除了「效法」之意，還有「規範」「準則」的含義，

這也暗示道以自然為其運行的根本準則。

（二）從生成論到秩序論的統一

從「效法」的哲學內涵看，在《道德經》第二十五章中，老子超乎尋常地通過 「道法自然」 確

立了不同於宗教創世論的宇宙生成觀。在早期神話思維中，宇宙起源常被歸因於人格化的神祇（如

盤古開天、女媧補天），而老子則以非人格化之「道」取代神權，強調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

三生萬物」⑥的自然演化。此處的「生」並非有意識的創造，而是「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」⑦無目的

性的生成。道 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」⑧，既創造萬物又不佔有、不干預，其「取法自

然」的本質是對萬物自主性的尊重。

我們以細胞分裂與生長為例，細胞在不受外界有害因素干擾的情況下，它遵循自身的生物規律

進行新陳代謝和增殖，其過程沒有外部意志的強制干預，正如道「生而不有」的自然生成。但這種

自然生成論同時也蘊含著「秩序論」。《道德經》第三十二章提到「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，民莫之

令而自均」，即自然現象無需外力調節即可達到平衡。由此推及至我們人類社會，理想的秩序應如

自然般自發和諧。與儒家通過「禮」「仁」建構倫理秩序不同，《道德經》第十八章說，「大道廢，

有仁義；智慧出，有大偽」，它認為人為制定的規則（如仁義、法令）如果違背自然，反而會導致

① 寶雞市老子文化研究會校勘編著：《磻溪宮石刻幢老子〈道德經〉》，2022年，第 46頁。

② 寶雞市老子文化研究會校勘編著：《磻溪宮石刻幢老子〈道德經〉》，2022年，第 47頁。

③ 周月、孫英浩：〈老子道法自然的內涵、理論根據及其當代價值〉，《青年文學家》2024年第 28期，第 186頁。

④ （魏）王弼著，樓宇烈校釋：《王弼集校釋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年，第 65頁。

⑤ 《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》，第 103頁。

⑥ 《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》，第 168-169頁。

⑦ 《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》，第 136頁。

⑧ 《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》，第 197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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混亂。所以說，「取法自然」 不僅是宇宙生成的原理，更是人間秩序的終極參照。

（三）中西比較視野下的「自然」概念

「今天，我們一般所說的『自然』這個詞所表達的對象，例如自然科學、自然環境、自然主義、

自然淘汰、自然法則等等，多半帶有古代希臘、羅馬以來至於近代西洋文化所規定的自然觀。」①對

比西方哲學中的「自然」（physis），應更清晰地把握《道德經》「自然」的獨特性，「中國的『自

然』與西洋的 nature原本是不同的，是沒有任何關係的兩個詞。西洋的 nature只是在近代日本才被

翻譯為『自然』這個詞的。從兩者的含義來說，顯然沒有什麼共通的地方。也正因為如此，才導致

了對中國的『自然』理解及其含義闡明方面的混亂。」②

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③在《物理學》中闡述「自然是事物運動的根源」④，強調自然是事物

內在運動的本原，如植物的生長源於其自身本性，而非外力推動；然而，斯多葛學派⑤則視「自然」

為理性支配的宇宙法則，與老子「自然」的「無理性」（非意志性）形成對照。近代西方機械論自

然觀將自然視為可計算、控制的對象，而老子的「自然」始終與「人為」保持張力，警惕技術理性

對本然狀態的破壞。這種差異在生態哲學層面尤為顯著：當現代科學試圖通過技術「征服自然」時，

道家「取法自然」的思想提醒我們，真正的智慧在於順應而非對抗事物的本然規律。

沃納·卡爾·海森堡⑥1927年提出「測不準原理」⑦，他認為某些成對的物理量，如位置與動量、

能量與時間，無法同時被精確測量，其中一個量測量得越精確，另一個量的不確定性就越大。這一

原理揭示了微觀世界中粒子行為具有不可完全預測性，與道家「自然」的不可完全掌控性存在某種

微妙的契合。再如，現代人工智能（AI）發展中出現的演算法偏見、數據隱私洩露等問題，也反映

出過度追求人為控制所帶來的負面後果，同時側面印證了道家對「人為做作」保持著警惕。

二、道法，本自然也

對道之法則的自然本質的認識的另一個理解，則是「道法，本自然也」，這是基於——道法何

① [日]池田知久：〈中國思想史中「自然」的誕生〉，[日]溝口雄三、[日]小島毅主編，孫歌等譯：《中國的思維世

界》，南京：江蘇人民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 10頁。

② 同上注。

③ 亞里士多德（前 384—前 322），古希臘最偉大的哲學家、科學家和教育家之一，堪稱希臘哲學的集大成者。

④ ［古希臘］亞里士多德著，張竹明譯：《物理學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82年，第 38頁。

⑤ 斯多葛學派由賽普勒斯的芝諾（Zeno of Citium）於西元前 305年左右在雅典創立，因在彩色柱廊（Stoa Poikile）
講學得名。其核心命題是：宇宙由神聖理性（邏各斯）支配，人類應通過理性認識自然法則，以德性實現幸福。學

派主張「順應自然生活」，即遵循宇宙理性（Logos）的必然性，追求內在德性的完善。斯多葛學派通過理性化的自

然觀，構建了一套融合物理學、倫理學與政治哲學的完整體系。其「順應自然」的主張既是對宇宙秩序的敬畏，也

是對人類責任的喚醒。這一思想傳統至今仍在倫理學、心理學及政治理論中煥發活力。

⑥ 沃納·卡爾·海森堡（Werner Karl Heisenberg，1901年 12月 5日—1976年 2月 1日），出生於德國維爾茨堡，

是德國物理學家、哲學家，量子力學的創始人之一，繼 N.H.D.玻爾之後哥本哈根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。海森堡被認

為是 20世紀最重要的物理學家之一，他對基本粒子物理學和核子物理學做出了重要貢獻，在物理學微觀世界中開拓

了新的途徑，其理論為量子場論、粒子物理標準模型奠定了基礎。他不僅開拓了量子力學的發展道路，還為物理學

的其他分支（如量子電動力學、渦動力學、宇宙輻射性物理和鐵磁性理論等）都做出了傑出貢獻。

⑦ 又稱海森堡不確定性原理（Heisenberg Uncertainty Principle），是量子力學的核心原理之一，揭示了微觀粒子行為

的基本限制。海森堡的不確定性原理不僅是量子力學的基石，更深刻改變了人類對自然界的認知。它揭示了微觀世

界的概率本質，挑戰了經典物理的確定性框架，並持續推動著哲學與技術的交叉探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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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自然？

（一）「道」與「自然」的本體論同一

「法，謂法則也。」①這要從道家的本體論進行討論，從宇宙生成的 「取法自然」，到對道之

法則本質的追問，是理解「道法自然」思想體系的必然邏輯。《道德經》第五十一章云：「道生之，

德畜之，物形之，勢成之，……道之尊，德之貴，夫莫之命而常自然。」這裏的「莫之命」強調道

與德的運作不受外在命令支配，其尊貴性正是在「常自然」，即自然是道的內在屬性，而非外在法

則。王弼注「道法自然」時說：「法自然者，在方而法方，在圓而法圓，於自然無所違也。」②道的

法則並非固定不變的公式，而是隨萬物的本然狀態而顯現，即「具體事物如何存在，道的法則就如

何呈現」。

魏晉玄學對上述問題的探討深化了「道本自然」的內涵。西晉玄學家郭象在《莊子注》中提出

「獨化論」——「萬物獨生，萬物各自足於自身而無所待。」他認為，萬物自生，沒有造物主，萬

物都是自生自長的，且各自獨立、自足，不需要依賴其他事物而存在，而是「自己而然」。這種看

似消解「道」本體地位的詮釋，實則揭示「道」即萬物自化的內在根據。正如「庖丁解牛」③故事中

蘊含的「天理」，它並非外在於牛的結構，而是牛體自身的自然肌理。道作為「無」，正是對這種

「無所待」（即「無依賴」）狀態的抽象，而萬物的「有」（即具體存在）則是「無」的顯現。陳

鼓應認為「道法自然」即「道以自然為歸；道的本性就是自然」。④從當代複雜系統理論視角看，生

態系統中生物之間的相互依存、協同進化，沒有一個中心控制者卻能維持相對穩定，這與「獨化論」

所描述的萬物自化狀態有相通之處。

（二）「自然」作為「無」的實踐展開

《道德經》第十四章言，「視之不見名曰夷，聽之不聞名曰希，搏之不得名曰微」，以「無」

描述道的特性，強調道的無形無名。但「無」並非實際的空無，而是「有」的根源與依據，故《道

德經》第十一章曰：「三十輻共一轂，當其無，有車之用……故有之以為利，無之以為用」。這裏

的「無」，正是「自然」的形而上表達——它不佔有、不干預，卻讓萬物各盡其用。道的「自然」

本質，體現為「無」對「有」的包容性：「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」⑤，陰陽二氣在道的統攝

下自然沖和，生成萬物而不偏廢。「老子認識到天道作為一種無形的力量而存在，使萬事萬物保持

一種動態的平衡。」⑥

另，如《莊子·知北遊》所述：

① （魏）王弼著，樓宇烈校釋：《老子道德經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年，第 66頁。

② （魏）王弼著，樓宇烈校釋：《老子道德經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年，第 66頁。

③ 參見（晉）郭象注，（唐）成玄英疏，曹礎基、黃蘭發點校：《莊子注疏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年，第 62-65
頁。

④ 陳鼓應注譯：《老子今注今譯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6年，第 175頁。

⑤ 《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》，第 169頁。

⑥ 吳文文譯注：《北大漢簡老子譯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23年，第 26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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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郭子問於莊子曰：「所謂道，惡乎在？」

莊子曰：「無所不在。」

東郭子曰：「期而後可。」莊子曰：「在螻蟻。」

曰：「何其下邪？」曰：「在秭稗。」

曰：「何其愈下邪？」曰：「在瓦甓。」

曰：「何其愈甚邪？」曰：「在尿溺。」

東郭子不應。

「為了說明道內在於一切事物，莊子列舉了生命體中的動物（螻蟻）、植物（秭稗）以及非生命體

（瓦甓），最後，為了徹底破除東郭子認為道具有某種特異性的成見，他還列舉了在常人看來離道

相去甚遠的尿溺。」①從本體論看，「道法自然」否定了一切外在主宰，包括人格神、絕對理念或機

械規律。道的法則是「自然」，而「自然」的核心是「自化」（自我演化）。如《淮南子・原道訓》

第六十四章所言：「萬物固以自然，聖人又何事焉？」萬物的存在與發展本然如此，聖人只需「輔

萬物之自然」，而非強行干預。這種思想對中國哲學的「天人合一」傳統影響深遠：人與自然並非

對立的主客體，而是同屬於「自然自化」的大系統，人通過「體道」（體悟道的自然性）實現與宇

宙的和諧。

（三）對儒家「天命觀」的超越與互補

儒家「天命觀」是建立在倫理上的，對比而言，道家「自然」則進一步凸顯其「非倫理化」的

特徵。「先秦儒家秉承西周時期的「天命」思想，基於天命的權威性、神聖性、道德性等維度強調

人應對天命保持敬畏，立言行事均不能違背天命的意志。」②這麼說來，儒家的「天」兼具自然與道

德兩重屬性，是儒家倫理秩序的終極依據。而道家的「道」與「自然」則剝離了道德色彩。這種差

異從本體論延伸到實踐層面，為我們理解中國古代哲學的多元性提供了視角。孔子《論語・為政》「五

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。」言「天命」，《孟子・盡心上》言「盡心知性知天」，孟子認為應該要

遵循「盡心、知性、知天、存心、養性、事天、立命」的路徑法則，為自己開創出一條立命之途。

盡自己的善心，就是覺悟到了自己的本性。覺悟到了自己的本性，就是懂得了天命。③儒家的「天」

承載著道德價值；而道家卻強調「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」④，天地對萬物一視同仁，沒有偏愛誰

也沒有歧視誰，「這個『道』不因為任何人、任何個體更改它的秩序和法則」⑤，其「仁」或「不仁」

皆出於自然，展現出「價值中立」的宇宙觀。這種「價值中立」的宇宙觀，為道家反思儒家倫理的

人為建構特性提供了理論基礎：當儒家強調「克己復禮」時，道家卻提醒「禮者，忠信之薄而亂之

① 吳文文譯注：《北大漢簡老子譯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23年，第 27頁。

② 潘虹：〈先秦儒家天命思想的三重境界〉，《孔子研究》2020年第 3期，第 93頁。

③ 潘虹：〈先秦儒家天命思想的三重境界〉，《孔子研究》2020年第 3期，第 97頁。

④ 《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》，第 18頁。

⑤ 吳文文譯注：《北大漢簡老子譯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23年，第 25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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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」①，警惕過度的倫理規範對人性自然的扭曲。

不過，我們可以明顯看到，在當代社會治理應用中，儒家的道德規範與道家的自然法則並非是

完全對立的關係。如，城市社區治理既需儒家宣導的鄰里互助、道德約束等規範來維繫人際關係，

也需借鑒道家「無為而治」的理念，給社區居民充分的自治空間，讓社區形成自我管理、自我發展

的良性社區生態。

三、順其自然

「道法自然」的第三重義涵——順其自然，則要站在自然之道的實踐角度，凡事順著自然（即

道）的規律才可以「與道同體」，筆者從個人修養、社會治理和生態倫理三個方面來論述。

（一）個人修養——從「致虛守靜」到「與道同體」

無論是道的本體，還是法的本質，最終還是要落到具體實踐層面。「道法自然」在個人層面的

實踐，其核心是通過修養回歸本性之自然。吳根友先生認為，「老子、莊子開創的道家生命哲學，

大體上由四個方面的內容構成：生命觀、生死觀、重生觀、養生論。」②老子提出「致虛極，守靜篤，

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復」③，主張通過虛靜之心破除執念，體認萬物「各復歸其根」的自然規律。前述

的「虛」「靜」，並非消極靜止，而是摒棄主觀成見，如：名利之欲、智巧之心等，使心靈保持開

放狀態，如「鑒空衡平」般如實映照萬物。「若一志，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，無聽之以心而聽之

以氣……虛室生白，吉祥止止」，可以看出，莊子在《大宗師》中就以 「心齋」「坐忘」深化了個

人修養論，強調通過摒棄感官對心智的干擾，達到「氣與物遊」的境界。

放眼當下社會，精神情志如焦慮、抑鬱等問題普遍存在。然而在道家，個人修養的很多方法是

可以做到讓人擺脫這些困境，道家的丹功或打坐靜心功法，其核心在於專注當下、覺察自身感受而

不妄為不造作，這就是「致虛守靜」修養。通過打坐靜心，內氣在經絡暢行，我們能暫時擺脫外界

資訊的干擾和內心雜念的束縛，回歸內心平靜與自然的狀態。

在道家看來，人之所以迷失，在於「自見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，自伐者無功，自矜者不長」④，

即過度強調自我（「有私」）導致與道背離。唯有 「少私寡欲」⑤，方能 「復歸於嬰兒」⑥，恢復

如嬰兒般純真自然的狀態。《道德經》第十五章也做了描述：「古之善為道者」「微妙玄通，深不

可識」「敦兮其若樸，曠兮其若谷」，善於把握順從「道」的人，其會變得無所不通，敦厚如未經

雕琢的樸木（樸）、心胸寬廣如山谷，象徵去除人為造作後的自然本真。個人修養的終極目標即「與

道同體」（道家也叫「與道合真」）。

① 《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》，第 149-150頁
② 吳根友：〈老子與莊子的生命哲學、養生思想及其現代啟示意義〉，《貴州社會科學》2012年第 7期，第 9頁。

③ 《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》，第 62頁。

④ 《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》，第 98-99頁。

⑤ 《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》，第 77頁。

⑥ 《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》，第 113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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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社會治理——從「無為而治」到「不言之教」

「老子《道德經》一書以為政治國為核心關切內容。」①因此，「道法自然」的實踐智慧不僅適

用個人修養，社會治理也是同理。在社會治理層面，「順其自然」則表現為「無為而治」的政治哲

學。老子認為，「民之饑，以其上食稅之多，是以饑；民之難治，以其上之有為，是以難治」②，社

會混亂的根源在於統治者的「有為」，嚴刑峻法、橫徵暴斂，過度的干預破壞了百姓的自然生存狀

態致「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」③，真正的治理智慧是「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

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」④，即通過克制權力欲望，讓社會系統自我調節。

漢初「文景之治」就是「無為而治」與「不言之教」的成功實踐，《史記·平準書》記載：「漢

興七十餘年之間，國家無事，非遇水旱之災，民則人給家足，都鄙廩庾皆滿，而府庫餘貨財。京師

之錢累百巨萬，貫朽而不可校。太倉之粟陳陳相因，充溢露積於外，腐敗不可食。」這段內容描述

了漢初至武帝即位七十年間，國家太平無事，只要不遇到水旱災害，老百姓家中不缺吃穿，郡國的

倉庫都堆滿了糧食，京城府庫裏的錢財積累千百萬，堆放過久以至於串錢的繩索都朽斷了，太倉裏

的糧食堆積太多太久都腐爛而不能吃了的繁榮景象。文帝「弛山澤之禁」，允許民間開採資源；景

帝「輕徭薄賦」，將田租降至三十稅一，使社會經濟在寬鬆政策下自然恢復。

這說明，「無為」的實質是「不言之教」，「聖人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萬物作焉而弗辭，

功成而弗居。」⑤統治者無需通過政令強行推行某種價值，而是以身作則，展現自然無為的狀態，最

高境界的治理是百姓只知道統治者存在，卻感覺不到其干預，從而「安居樂業」，這就是《道德經》

所說，「太上，下知有之；其次，親而譽之；其次，畏之；其次，侮之」⑥。

（三）生態倫理——從「輔萬物之自然」到「天人共生」

當代著名的人文主義物理學家 F·卡普拉說：「在偉大的諸傳統中，據我看，道家提供了最深

刻並且是最完美的生態智慧，它強調在自然的迴圈過程中，個人和社會的一切現象和潛在兩者的基

本一致」⑦，所以說，「道法自然」對當下尤為重要。「順其自然」的內涵為當代生態保護提供了深

刻的倫理啟示。老子《道德經》強調「輔萬物之自然，而不敢為」⑧，「輔」即輔助、順應，而非控

制、改造。道家認為，自然萬物各有其「性命之情」，如《莊子》之「鳧脛雖短，續之則憂；鶴脛

雖長，斷之則悲」⑨，野鴨的腿雖很短，你給它接上一截它就要發愁；仙鶴的腿雖很長，你給它截去

一段它就要悲傷，強行改變事物的本然狀態會導致災難。這種對萬物自主性的尊重，與現代生態學

① 吳文文：《北大漢簡老子譯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23年，第 29頁。

② 《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》，第 289-290頁。

③ 《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》，第 285頁。

④ 《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》，第 221-222頁
⑤ 《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》，第 7頁。

⑥ 《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》，第 68頁。

⑦ 弘揚老子文化國際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：《自然·和諧·發展：弘揚老子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，鄭州：中州

古籍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 243頁。

⑧ 《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》，第 251頁。

⑨ （晉）郭象注，（唐）成玄英疏，曹礎基、黃蘭發點校：《莊子注疏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年，第 170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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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「生態位」①理論不謀而合——每個物種在生態系統中都有其獨特的存在方式，人類不應以自身為

中心強行干預。

近年來，「生態修復」理念從傳統的人工重建逐漸轉向「自然恢復」。例如在河流生態修復中，

減少硬質堤壩建設，恢復河流的自然蜿蜒形態和漫灘濕地，讓生態系統在自然力量的作用下逐步恢

復健康。這正是「輔萬物之自然」思想在當代生態實踐中的體現。

當人類試圖以技術手段「征服自然」時，往往違背「自然之道」，如過度開發導致水土流失，

濫用農藥破壞生物鏈，皆因「不知常，妄作凶」②。面對當代生態危機（如物種滅絕、氣候變暖），

道家思想的警示尤為重要，真正的生態保護，應如「大禹治水」般「疏而非堵」，順應自然規律，

尊重河流的自然走向，保護濕地的蓄水功能，而非一味修建堤壩、填湖造地。這種「天人共生」的

理念，本質是承認人類作為自然的一部分，需「知止」——在利用自然的同時，恪守自然的承受邊

界。放眼世界，各國政府都在自己管轄的海洋和淡水領域設立「休漁期」，實質也是「順其自然」

涵義的真實體現。

四、結語：「道法自然」的現代性反思

綜上而言，「道法自然」的三重義，本質上是對「人為」與「自然」關係的深層省思：從宇宙

論層面，道以自然為法，確立了萬物自化的存在論基礎；從本體論層面，道之法則的本質是自然，

消解了外在主宰的形而上的預設；從實踐論層面，順其自然要求人類在修養、治理、生態中摒棄強

行干預，回歸本然之理。這一思想體系不僅構成中國哲學自然觀的基石，更在現代性困境中展現出

獨特的當代價值。

在科學理性膨脹、生態危機加劇、精神世界失衡的今天，其宇宙論的效法關係、本體論的自然

本質、實踐論的順應智慧三重涵義不僅構建了中國哲學的自然觀體系，更為破解當代共性問題提供

了方法論啟示。個人修養上，人們過度追求物質財富、依賴科技控制生活，導致「心為物役」的精

神危機，而「致虛守靜」的修養論，則為我們提供了心靈救贖的路徑——通過放下執念，體認「自

然」作為存在的本真狀態，重獲精神自由。社會治理中，面對市場經濟、網路社會等複雜系統，「無

為而治」的智慧提醒決策者們過度管控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，尊重個體與組織的自主性，反而能實

現更高效的協同。在生態領域，「輔萬物之自然」的理念呼籲人類放下「征服者」的傲慢，以平等

的姿態融入自然系統，這正是實現社會和生態可持續發展的關鍵。

「道法自然」歷經千年詮釋，已從哲學命題演變為跨學科的思維範式，其並非讓人消極避世，

而更應該做到「知行合一」，積極實踐，在「無為」中實現「無不為」，在「順應」中展現能動性，

其所蘊含的辯證智慧始終是人類文明反思自身行為的重要寶庫。唯有尊重自然之理（包括客觀規律

與人性本然），才能在變動不居的世界中，找到個體安身、社會有序、天地和諧的永恆之道。這正

是中國哲學的深邃，更是「道法自然」這一思想跨越時空的普世價值。

① 生態位（Ecological niche），又稱小生境或是生態龕位，是一個物種所處的環境以及其本身生活習性的總稱，每

個物種都有自己獨特的生態位，藉以跟其他物種作出區別。

② 《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》，第 63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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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的學術研究可進一步推動傳統智慧與現代理論的融合創新，探索「道法自然」與現象學、

生態哲學、複雜性科學的對話，同時，如何將這一思想轉化為具體的政策實踐、教育模式與生活方

式，仍需學界與社會，甚至與教界的共同探索。只有在尊重自然規律與激發人類能動性之間找到平

衡點，才能實現「天地與我並生，而萬物與我為一」①的理想境界。

① （晉）郭象注，（唐）成玄英疏，曹礎基、黃蘭發點校：《莊子注疏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年，第 43頁。


